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2016-094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一）2016年10月26日，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恒盛”、

“公司”、“乙方”及“受让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北京天地祥

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祥云”、“目标公司”）的股东广州德迅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自然人股东田溯宁（以下统称“交易对方”、“转让方”及

“甲方”）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人民币5,400万元收购广州德迅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天地祥云15%的股权，以人民币3,600万元收购

田溯宁持有的天地祥云10%的股权，共计以人民币9,000万元的价格收购天地祥云

2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天地祥云25%的股权。 

    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总部设立于北京云基地，是一家专业从事数据中

心和网络运营的企业。天地祥云拥有国内领先的数据中心运营和云计算行业经验，

专注于IDC轻资产运营、托管服务、互联网带宽服务及IT增值服务等，客户涵盖

了互联网平台、云计算、游戏、视频、电商、金融等行业。 

  （二）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三）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规定，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和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广州德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市南公路东涌段 28 号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温洪标 

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2、田溯宁 

国籍：中国 

性别：男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西里 

上述交易对象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 1 号 18 号楼五层 502 号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166.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石军 

成立日期：2010 年 08 月 17 日 

经营范围：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4

月 18 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

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

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2 月 20 日）；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经济信息咨询



（需行政许可项目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情况 

（1）本次交易完成前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田溯宁 325.01 15.00% 

2 
广州德迅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33.34 20.00% 

3 
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20.00 24.00% 

4 
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73.76 17.25% 

5 石军 297.92 13.75% 

6 肖贵阳 216.67 10.00% 

合  计 2,166.70 100.00% 

（2）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田溯宁 108.33 5.00% 

2 
广州德迅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8.33 5.00% 

3 
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20.01 24.00% 

4 
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73.76 17.25% 

5 石军 297.92 13.75% 

6 肖贵阳 216.67 10.00% 

7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

公司 
541.68 25.00% 

合  计 2,166.70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目标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瑞

华专审字[2016]01320504号），目标公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6.5.31  

（经审计） 

2015.12.31  

（经审计） 

总资产 124,401,306.88 87,709,606.7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5,460,535.15 12,059,808.59 

营业收入 89,250,329.21 169,964,678.4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00,726.56 3,813,901.37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交易价格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

[2016]01320504号），截至2016年5月31日，目标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6,546.05

万元，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基于目标公司

的行业优势、人才优势及渠道优势，并综合考虑标的公司所处的产业政策、国内

市场环境、客户需求情况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等因素，经交易各方公平协商，最终

确定本次交易成交价格，受让方确认以9,000万元（大写：玖仟万元）的金额购

买上述股权。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目标公司25%的股权，并承继对目标公司的

权利和义务。 

（二）支付方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10日内，乙方向交易对方分别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的50%。目标公司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起10日内，乙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 

（三）本次转让行为已获得目标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已

放弃优先购买权。甲方具有签署与履行本协议所需的全部权利，并且直至本协议

完成日仍将持续具有充分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全部权利。甲方所认缴

的出资已实际足额缴付，不存在任何可能限制行使股东权利或致使股东身份处于

不确定状态的事实，不存在遭到任何第三人追索或提出权利请求的潜在风险。 

甲方保证真实完整向乙方提供甲方所掌握的有关目标公司是否取得所有因

经营其业务所需的许可证、同意、授权、确认及豁免，是否按有关程序办理一切

有关注册、登记、变更或备案手续，是否合法拥有其名下的所有资产的信息，甲

方不存在隐瞒、误导、欺骗乙方的行为。 



（四）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生效。 

四、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股权采用现金方式，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

生产经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不

良影响。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近年来，随着政府、企业、家庭和农村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再加上3G、4G、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网络架构的迅速演进和网络应用的不断丰富，企

业对IDC服务的需求迅猛增长，对IDC服务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中国IDC市场迎来

了广阔的发展良机。根据赛迪顾问《2015-2016年中国数据中心市场研究年度报

告（IDC/EDC）》对中国2016-2018年数据中心IT应用市场规模的预测，预计到2018

年，中国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将达到3120亿元，2016-201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将会

达到14.8%。201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

新业态的意见》，支持政府采购云计算服务，云计算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同

时，各地在云计算领域积极布局，纷纷出台产业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制定土地、

税收、资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各级政府政策的推动下，云计算将迎来政策利

好的战略机遇。 

    天地祥云作为中国数据中心产业第三方运营公司，自2010年成立运营以来，

直接或间接销售约上万个机柜。天地祥云的优势在于团队能力、股权结构、产品

规划和行业布局等。天地祥云管理团队的综合能力在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主

要成员具备在电信运营商及行业内知名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的从业经验。

天地祥云通过骨干员工持股，团队凝聚力强，核心管理层在数据中心、云计算、

ＳＤＮ网络具有战略视野和很强的执行力。天地祥云在数据中心规模化的同时，

在私有云混合云托管业务、全球ＳＤＮ网络布局及商业应用等方面，赢得了广大

游戏、主流媒体、电商等互联网经营客户的信任。本次收购天地祥云25%股权后，

科华恒盛将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有利于将公司的技术优势及资本优势与天地祥云

的渠道和人才优势相结合，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加快科华恒盛在 IDC 产

业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增强公司在 IDC 领域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为公



司实现业务升级和战略转型打开良好的局面，同时有利于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提升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为公司实现

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基础，为公司的战略转型和业绩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天地祥云25%的股权并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

天地祥云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

益，预计该项交易不会对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数据中心

未来业务的发展和经营业绩创造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存在的风险 

    1、天地祥云作为一家IDC轻资产运营公司，在IDC建设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目前拥有优秀的渠道优势、人才优势以及国内领先的数据中心运营和云

计算行业经验。该投资决策是基于目前的产业政策、公司的发展战略、国内市场

环境、客户需求情况等条件所做出的，本次定价基于目标公司的行业优势、人才

优势及渠道优势。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由于受市场发展情况、市场推广力度、

技术服务水平、行业竞争能力等因素影响，可能存在该项目实施后产生的经济效

益未达预期，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公司进行本次收购，主要是为通过与天地祥云实现优势互补，加快公司

在IDC产业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增强公司在 IDC 领域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本次部分股权收购完成后，可能存在资源未能充分有效整合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 2 位股东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三）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6]01320504号）。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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